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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發表。 

 

以下爲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等網站刊發之《中國中煤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據 2021 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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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2021 年付息公告

为保证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债券简称：19 中煤能源 MTN001，债券代码：101900980）付

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9 中煤能源 MTN001

4.债券代码：101900980

5.发行总额：50 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4.19%

7.付息日：2021 年 7 月 2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一个工作日。）

二、付息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融资工具，其付息

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的时间足额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划付

至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务融资工具付息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债务融资工具

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




